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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F_9D_E9_99_A9_E6_c35_45706.htm 一、本章的主要内容和

重点 本章介绍了保险与保险法的概念、保险法的调整对象、

我国《保险法》的立法目的与原则、《保险法》的基本原则

、《保险法》的适用范围、《保险法》的意义以及保险代理

人学习保险法的意义。保险法的概念、《保险法》的基本原

则是本部分的重点。 二、应掌握的几个问题 *（一）保险法

的概念 保险法是以保险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法律规范总称。保

险法调整两方面的关系：一方面是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

人、受益人等平等主体间的关系，这些人之间的关系通常是

由合同确立；另一方面规范保险经营者的形式、设立、经营

规则、变更、终止以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对保险经营者

的监督管理关系。 （二）保险法的调整对象 保险法对保险合

同关系加以调整，《保险法》对保险合同的概念、订立、变

更、终止等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保险法也对商业保险公司

的经营活动加以规范，以防止保险公司的无序竞争，保护广

大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合法利益。 *（三）《保险法

》的基本原则 《保险法》的基本原则是进行保险活动，解释

和执行《保险法》的基本依据，主要有： 1. 遵守法律与行政

法规的原则 保险活动属于民事活动，因此保险当事人必须遵

守法律与行政法规。因为只有守法，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违法就就受到制裁。保险活动的当事人，不但要遵守《保险

法》及有关的行政法规，而且要遵守国家所有的法律与行政

法规。 2. 自愿原则 3. 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的含义是，



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民事主体在保险活动中，

要维持双方的利益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的立法意

志，即立法者要实现以上三方利益平衡的要求。 4. 境内投保

的原则 5. 公平竞争的原则 6. 专业经营的原则 （四）保险代理

人学习《保险法》的意义 1. 学法是保险代理人资格的必备条

件： 保险代理人只有懂法、守法、用法，才能有效地运用其

保险专业知识，在正确的轨道上不断拓展自己的业务。保险

代理人的行为脱离了法律的约束，将走入歧途。因此努力学

习保险法以及一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是保险代理人的必备条

件。 2. 学法是保险代理工作性质的要求： 《保险法》的立法

目的就是为了规范保险活动，保护保险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加强对保险业的管理，促进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其中，对

保险人的规范化、法制化管理，处于核心的位置。因此做为

保险人的代理人，应该与保险人一样接受法律的监督、管理

。既然如此，保险代理人认真学习保险法、遵守保险法就是

保险代理工作性质的必然要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